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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目的 

為使本公司及子公司持恆常軌運作，以達永續經營之目的，特訂定申

訴及檢舉辦法，以維員工權益，提升公司治理效能。 

 

二、適用對象 

本公司及子公司所有員工。 

 

三、適用範圍 

因本公司及子公司所有員工之違法、濫權或不當對待行為，致侵犯公

司或個人之權益。 

 

四、舉報管道及原則 

（一）本公司設有申訴及檢舉信箱，凡發現上揭適用範圍內之異常情

形，均可透過前揭專責信箱舉報。 

（二）舉報人應提供姓名、聯絡方式等資訊，並詳細、具體說明舉報

內容，包含人、事、時、地及相關資料以供佐證（嚴禁匿名 

檢控）。 

（三）對於舉報人之身分及所提供之資料，後續所有處理過程及歸檔，

本公司應嚴予保密。 

（四）申訴檢舉信箱由受理窗口每周查閱信箱乙次，若發現有同仁陳

情或舉報案件，則交由專責單位（人員）處理。 

 

五、受理專責單位 

由本公司總稽核擔任受理窗口，由總經理視案情臨機指派專責單位（人

員）處理，並得納編經理(主任)、科長、同仁（涉案單位及人員除外）

等數名，其中女性同仁不得少於乙員。 



六、申訴及檢舉案件之審查、處理原則 

（一）專責單位對於各項申訴及檢舉案件，應以保密方式處理，並秉

持公正客觀立場調查，對申訴及檢舉人之身分絕對保密。 

 

七、檢舉者保護政策 

 (一) 本公司承諾徹底保密檢舉人之身分資訊，並不得對檢舉人因檢

舉情事為不當或不利之處置。 

 (二) 發生檢舉人身分暴露時，檢舉受理單位應調查身份暴露經過，

找出暴露者後，依照本公司工作規則處理。 

 (三) 檢舉書函、筆錄或其他相關資料，應加密存封於受理單位專屬

機密檔案內。如有洩密情事，應依本公司工作規則懲處。 

 

八、檢舉檔案保管 

 (一) 專責單位應將調查過程、結果及相關文件以書面方式簽核，紀

錄保存至少五年。保存期限屆滿前，若發生與檢舉內容相關之

訴訟時，相關資料應繼續保存至訴訟終結。 

 (二)若保存期屆滿，應以書面方式簽核，於年度內會同受理單位以碎

紙機銷毀。 

 

九、本辦法經董事長核定後施行，修訂時亦同。 


